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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2

信息披露

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鸿健

（

代

）

高旸

电话

０２７－６７８６９０１８ ０２７－６７８６９２７０

传真

０２７－６７８６９０１８ ０２７－６７８６９０１８

电子信箱

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ｋａｉｄｉｈｉ．ｃｏｍ ｇａｏｙａｎｇｂｊｅｅａ＠１２６．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０１９，６３９，０９３．８７ １，２３０，０８３，４８８．５６ －１７．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６，３５２，５８７．５２ ４０，８０６，６１３．５２ １３．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４１，７８９，２６６．０４ ５５，６０４，９７９．６８ －２４．８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３０，０１７，２９４．９６ －２８９，０８２，３９５．６７ ２１４．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０４ ２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０４ 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９％ １．６１％ ０．２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１，６０１，９４６，６３６．８９ １１，６３４，９９６，８９３．７９ －０．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６０３，５８３，３１０．３４ ２，４１０，３９５，７７３．６２ ８．０１％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８３，５５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阳光凯迪新

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８．４９％ ２６８，７５８，６６７

融德信

（

天

津

）

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

业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９％ ４６，２０８，０００

武汉大学资

产经营投资

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６７％ １５，７８９，０００

武汉钢铁设

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１％ １０，４８６，８２２

海通

－

中行

－

富通银行

境外法人

０．８７％ ８，２００，３７９

中国电力工

程顾问集团

西南电力设

计院

国有法人

０．８７％ ８，１８９，９４２

胡菲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７％ ５，３８７，０１３

许莉琪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２％ ４，９７２，１３６

要彦彬 境内自然人

０．３％ ２，８４２，４００

青岛卓翱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２，５５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凯迪电力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此之外

，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许莉琪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３，８００，０３６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０．４％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１，９６３．９０ １２３，００８．３５ －１７．１１％

营业利润

６，５５４．５４ ８，３１１．１１ －２１．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４，６３５．２６ ４，０８０．６６ １３．５９％

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收入及利润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１

、 原煤销售板

块受煤炭形式下滑影响，产销量及售价均低于去年。 由于大股东回购

５

家第一

代技术生物质电厂、今年的合并范围减少导致生物质板块收入下降。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有所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各行业板块的利润结构变

化导致报告期实现的少数股东损益少于去年同期。

二、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共拥有运行生物质电厂

１０

家，在建

８

家，总装机

５２８ＭＷ

；环

保电厂一家，装机

２７０ＭＷ

；控股年产

２１０

万吨煤矿一家；海外电建总承包稳步推

进。 实现销售收入

１０１９６３．９

万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４６３５．２６

万元。

三、重大事项

２０１２

年度，宿迁、桐城、五河、望江、万载电厂未能达到预测年净利润指标，

触发回购条款，凯迪电力按照

２０１０－６０

、

２０１２－２

号公告中的定价方式，授权经营

层在本议案通过董事会表决

２０

日内，着手办理回购事宜，并于

２０１３

年内交割完

毕

根据

２０１０－６０

、

２０１２－２

号公告的定价方式， 五家电厂的股权转让款共计

４４０４７

万元， 报告期末欠款系因履行回购义务形成的股权回购余款。 凯迪电

力对五家电厂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３７９０５

万元，报告期末欠款形成原因系回购

前公司为其垫支费用形成。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上市公司共收到股权转让款

２４０００

万元， 剩余款项

２０１７２

万元及利息将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底收回；收到五家电厂其他应收款

２０３００

万元，

余款将在

２０１３

年内收回；五河、桐城、望江、万载四个项目已办理完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宿迁项目仍在办理中。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阳光凯迪）是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凯迪电力）大股东，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将持有的宿

迁电厂、万载电厂、望江电厂

１００％

股权；桐城电厂、五河电厂

５１％

股权转让给凯

迪电力（详见我司

２０１０－６０

号、

２０１２－２

号公告）并对外承诺：如果标的公司中某

一家公司的年净利润低于其对应的预测年净利润， 阳光凯迪将按照该家公司

对应的交易价格加上由凯迪电力，作为资产回购的价款，对凯迪电力所收购的

股权进行回购。

经过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及承诺事项的专项审计结果表明，

２０１２

年度，标的电厂未能达到预测年净利润指标，触发回购条款，公司按照

２０１０－６０

、

２０１２－２

号公告中的定价方式，对上述五家电厂进行回购。回购后，公

司丧失对五家电厂的控制权，故本报告期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根据公告承诺，回购价格构成如下：原交易价格（含后续增资款）

４３５７８

万

元

＋

后续投入的工程建设支出以及对应交易价款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

利息费用

４６９．２７

万元

＝４４０４７．２７

万元。 报告期期内已收到阳光凯迪集团股权回

购款

２４０００

万元。 对于上述

５

家电厂回购，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表决

通过授权经营层在

２０

日内办理回购事宜，并在

２０１３

年内交割完毕。

５

家电厂均

属于公司的第一代技术电厂，去年同期对公司的净利润贡献为

－６６９．８６

万元。

第一代技术电厂技术经济指标低于第二代技术电厂，

５

家电厂回购有利于公司

的技术更新换代，能够增强公司生物质板块的盈利能力。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

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参加了本次会议，并根据《关于做好上

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

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我们独立、客观的判断，发

表如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没有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事项发生。 公司对外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子公司，担保风险

可控，担保程序合法、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不存在违规担保和逾期

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张龙平 邓宏乾 厉培明

２０１３年８月９ 日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３２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电力”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以传真、 亲自送达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在凯迪大厦

７０８

会议室召开，出席

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应到

９

人，实到

９

人。

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林芝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提名和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本次选举后的董事会董事提名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厉培明 （主任）、李

林芝、闫平、邓宏乾、张龙平五人组成。

董事提名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任职期限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郑朝晖为战略发展和规划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任育杰为战略发展和规划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林芝为战略发展和规划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本次选举后的战略发展与规划委员会由李林芝（主任）、厉培明、邓宏乾、

郑朝晖、任育杰五人组成。

表决结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战略发展与规划委员会任职期限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３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十六次监事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在公司

７０８

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到

３

人，实到

３

人；分别为贺佐智、徐利哲、张自

军。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贺

佐智先生主持，以举手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２０００３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琴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００３６８４

电子信箱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ｎｓｐｏｗｅｒ．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５６５，４７６，９３４．９１ ７０５，８４２，１９８．５６ －１９．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１，５３５，３４８．６７ －１０５，７３９，４３６．６４ －３．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０，８８０，２６０．４３ －１２８，９６６，５８０．８６ －１４．０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０５，４３０，３１４．２４ １２１，７２８，２５７．７３ ３１５．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１８ －５．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不适用 不适用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７８％ －６．２２％ －０．５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５，５６７，０４６，２９４．６６ ５，５３６，０６７，７２９．９８ ０．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４４７，３８４，０７９．１３ １，５４８，９１９，４２７．８０ －６．５６％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９，２７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广聚实

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６．７２％ １００，７６９，７１２ ０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ＮＡＭ ＨＯ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鄄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境外法人

１５．２８％ ９２，１２３，２４８ ０

深圳市能源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８％ ６５，１０６，１３０ ０

ＢＮＰ Ｐ Ｐ ／

ＰＡＮＤＡ

ＩＮＶＥＳＴ鄄

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８．２％ ４９，４２６，５１８ ０

国网深圳能

源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４２％ ３２，６７３，５６０ ０

杨方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６２０，９００ ０

王岚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６０２，５００ ０

金榜证券控

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０．２５％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

王庭生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１，２５３，０７８ ０

计洪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１，１５２，７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１、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香港南海洋行

（

国际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２、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社会公众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广东省经济运行呈平稳态势，全社会用电量需求低速稳步增长，

省内电力市场总体呈现供需平衡。受省网加大对深圳的供电力度，外购电量快

速增长，政府发电补贴资金入不敷出等因素的影响，

９Ｅ

燃机电厂发电量仍受到

很大限制。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５６

，

５４７．６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９．８９％

，主要原因是发电量减少；营业成本

９１

，

１１６．４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０．５５％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０

，

１５３．５３

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主

要原因是天然气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电价依然倒挂，补贴无法覆盖实际发电成

本。截止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约

５５．６７

亿元，净资产

１６．０９

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

７１．１０％

。

下半年，公司将紧密围绕董事会确定的总体目标，深入挖潜，创新工作，力

争完成董事会下达的年度任务。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书面

及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

１４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１４

人。此外，公司

８

名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

议。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杨海贤董事长主持，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同日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中英文版）》。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

公司章程

＞

修订对照表》。 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修订对照表》。 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办法》。 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１、重要提示

（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塔牌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皓平 曾文忠

电话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０３６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０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２３３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２３３

电子信箱

ｇｄｔｐｚｈｐ＠１２６．ｃｏｍ ｔｐ＠ｔａｐａｉ．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５７８，２４５，３１１．５１ １，５２３，４７５，８５６．４４ 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７，３０５，６８５．５９ １０６，４５７，３９８．１４ －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８０，８８３，５４４．１９ １０６，３０１，８８５．３１ －２３．９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４５，８２４，６７０．４５ １７２，１１１，３７１．４２ －１５．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８８ ０．１１９ －８．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８８ ０．１１９ －８．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８％ ３．１２％ －０．３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５，１２６，２５０，８０２．７５ ５，１１８，６４１，７２０．８２ ０．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３，４６９，９６４，２２４．６１ ３，４４０，４６９，６１５．７７ ０．８６％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７２，６２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钟烈华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１２％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徐永寿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４３％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张能勇 境外自然人

１６．４３％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彭倩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７４％ 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汪骏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５％ ３，０９８，８０５

李广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２，３２８，５２２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

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基金

其他

０．２０％ １，７９９，０１５

何仕梅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１，７４８，１５９

曾春仕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１，７２９，１８５

林平芬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１，６８２，３７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钟烈华

、

张能勇和徐永寿三人为一致行动人

。

融资融券情况说明

汪骏

、

李广明

、

曾春仕

、

刘立岩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账户分别持有公司股票

３，０９８，

８０５

股

、２，３２８，５２２

股

、１，７２９，１８５

股

、１，５６８，５００

股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尽管全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水泥产量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上半年水泥产量

１０．９６

亿

吨，同比增长

９．６７％

，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较快增长速度，在全国工业产品增速中排名靠前。

行业整体效益前四个月同比去年大幅下滑，直到

５

月份实现了扭转。 全国效益情况表现区域分化，整

体表现为南部好于北部，东部好于西部，部分省份区域表现突出。 （来源：数字水泥网）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水泥产量

５４３．２７

万吨、 销量

５３６．６４

万吨，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１０．９２％

、

１１．３０％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７

，

８２４．５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３．６０％

；受水泥价格下降的影响，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

，

７３０．５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８．６０％

。

报告期内， 公司水泥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

９．４５％

， 而同期水泥平均销售成本的下降幅度为

６．１２％

，虽然销量有所增长，但仍无法达到以量补价的目的，从而导致净利润同比下滑。

报告期内，控股企业实现混凝土销售

２５．１２

万方、营业收入

７

，

５１５．８７

万元，实现管桩销售

２８．２８

万米、营

业收入

２

，

１５０．８１

万元；报告期内，用于公司混凝土和管桩生产的内部水泥销量为

６．７８

万吨，在合并时已作

抵销，未包含在上述对外水泥销量中。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

６

家，原因为：公司通过新设的方式全资投资了文化发展、永定塔牌、

鑫达水泥；通过控股设立的方式，投资了定南京桥、文华建材、兴国京桥。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刁东庆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以专人送达及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

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在塔牌桂园会所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钟烈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位，实际出席董事

７

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违规情形。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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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在塔牌

集团会所举行。 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３

、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审议、信息披露的公司有关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违

反信息保密规定的行为；

４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

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认真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０ 一三年八月十一日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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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此次董事会相关议案。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至

８

月

１２

日以书面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以书面表决形式通过以下决议：

１

、董事会批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和福特环球技术公司之间的《

Ｊ０９

整车技术许可合同》，以及公司

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

Ｊ０９

整车项目工程服务协议》，并授权公司执行副总裁熊春英女士代表公司签署

上述合同和协议。 根据上述工程服务协议，公司就

Ｊ０９

整车项目前期工作中福特汽车公司提供的支持向

其支付

６

，

４７０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３．９７

亿元）的工程服务费，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由于福特汽车公司（“福特”）持有本公司超过

３０％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福特环球技术公

司是福特的全资子公司，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萧达伟先生、罗礼祥先

生、陈远清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关联股东福特汽车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议案

的投票权。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２

、董事会批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和福特环球技术公司之间的《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

发动机技术许可合同—应用于福特品牌整车》，《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技术许可合

同—应用于江铃品牌整车》，以及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有关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

动机项目的工程服务协议—应用于江铃品牌整车》，并授权公司执行副总裁熊春英女士代表公司签署上

述合同和协议。 根据上述工程服务协议，公司就应用于江铃品牌整车的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发动机项目前期

工作中福特汽车公司提供的支持向其支付

２６８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１６４３

万元）的工程服务费

由于福特持有本公司超过

３０％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福特环球技术公司是福特的全资子

公司，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萧达伟先生、罗礼祥先生、陈远清先生回

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３

、董事会批准《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史建三先生、关品方先生、王旭女士就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请参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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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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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审议批准了公司与

福特汽车公司和福特环球技术公司之间的 《

Ｊ０９

整车技术许可合同》， 以及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

《

Ｊ０９

整车项目工程服务协议》；审议批准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和福特环球技术公司之间的《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技术许可合同—应用于福特品牌整车》，《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

型）发动机技术许可合同—应用于江铃品牌整车》， 以及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 《有关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项目的工程服务协议—应用于江铃品牌整车》。现将上述关联交易的具体

内容公告如下：

一、

Ｊ０９

整车项目技术许可合同及工程服务协议

１

、交易概述

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和福特环球技术公司之间的《

Ｊ０９

整车技术许可合同》，以及公

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

Ｊ０９

整车项目工程服务协议》，并授权公司执行副总裁熊春英女士代表公司签

署上述合同和协议。 根据上述工程服务协议，公司就

Ｊ０９

整车项目前期工作中福特汽车公司提供的支持

向其支付

６

，

４７０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３．９７

亿元）的工程服务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Ｊ０９

整车项目是公司拟从福特汽车公司引进的新一代全顺产品。 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批

准了该项目前期费用

６．１２

亿元人民币，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批准了向福特汽车公司支付

２

，

７４０

万美元（约

１．７５

亿元人民币）关于该项目的工程服务费。

由于福特汽车公司（“福特”）持有本公司超过

３０％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福特环球技术公

司是福特的全资子公司，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萧达伟先生、罗礼祥先

生、陈远清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关联股东福特汽车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议案

的投票权。

２

、关联方介绍

（

１

）福特汽车公司

住所：美国底特律

董事长：威廉·克莱·福特

注册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

企业类型：一家在美国注册的上市公司

经营范围：轿车、卡车和相关零部件的设计、制造、组装和销售、融资业务，汽车和设备的租赁业务以

及保险业务。

（

２

）福特环球技术公司

住所：美国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

企业类型：外国公司

经营范围：负责管理福特汽车公司的所有知识产权和技术商业化事宜

福特环球技术公司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３

、《

Ｊ０９

整车技术许可合同》的主要内容

（

１

）合同产品：由江铃生产的

Ｊ０９

整车

（

２

）合同期限：十年

（

３

）销售区域：福特特此允许江铃在世界范围内销售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的相关市场、国家

和地区。

（

４

）许可范围：

（

４．１

）在本合同期限内于不包括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

围内使用合同技术（包括任何专利权）制造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

（

４．２

）在销售区域内销售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 福特同意，在合同产品生产期间，江铃将是合

同产品在中国境内的唯一生产和销售源。

（

５

）许可费：江铃应在合同期限内按季度向福特环球技术公司或福特指定方支付持续性提成费，其

金额相当于相应季度内因销售合同产品产生之提成基数的

２．６％

。

４

、《

Ｊ０９

整车项目工程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工程服务应当包括：

１

）依据双方商定的江铃国产化计划，由福特提供的、与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

零部件的开发、认证和测试相关的境外技术支持；

２

）为确保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在批产日满足中

国市场特有要求，由福特实施的境外工程和设计变更以及其他相关工作；

３

）在合同产品批产日后，由福

特提供的、与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在其生产周期内发生的持续性更新、修改和变更有关的工程工

作和行政性支持；

４

）在福特或福特全球供应商的设施向江铃人员提供与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的

产品开发、制造以及售后服务有关的支持；和

５

）其他福特根据江铃不时提出的需求提供的境外工程服

务。

（

２

）基于《

Ｊ０９

整车技术许可合同》并作为福特提供本协议项下前期工程服务的对价，江铃应以美元

现金向福特或其指定方直接支付前期工程服务费用。 福特和江铃特此确认，截止本协议生效日，江铃已

经依据

Ｊ０９

项目备忘录向福特支付

２

，

７５０

万美元前期工程服务费，剩余

６

，

４７０

万美元前期工程服务费按照

约定进度予以支付。

５

、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协议定价。 工程服务费是按项目所费工时及福特对外通用的标准工时工资

确定。

６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从福特引入新一代全顺产品将有助于公司在轻客市场继续保持竞争优势。 福特在

Ｊ０９

整车项目前期

工作中提供的工程服务能确保本项目的顺利实施。

７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间与福特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人民

币

３．４９

亿元，与福特环球技术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１

，

９７７

万元。

二、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技术许可合同及工程服务协议

１

、交易概述

董事会批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和福特环球技术公司之间的《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

动机技术许可合同—应用于福特品牌整车》，《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技术许可合同—

应用于江铃品牌整车》，以及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有关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

项目的工程服务协议—应用于江铃品牌整车》，并授权公司执行副总裁熊春英女士代表公司签署上述合

同和协议。 根据上述工程服务协议，公司就应用于江铃品牌整车的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发动机项目前期工作

中福特汽车公司提供的支持向其支付

２６８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１

，

６４３

万元）的工程服务费

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是公司拟从福特汽车公司引进的一款涡轮增压汽油发动

机产品。

由于福特持有本公司超过

３０％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福特环球技术公司是福特的全资子

公司，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萧达伟先生、罗礼祥先生、陈远清先生回

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２

、关联方介绍

福特汽车公司和福特环球技术公司的简介请参见第一节第

２

部分。

３

、《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技术许可合同—应用于福特品牌整车》的主要内容

（

１

）合同产品：由江铃生产的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

（

２

）合同期限：十年

（

３

）许可范围：

（

３．１

）于本合同期限内，在中国使用合同技术（包括任何专利权）制造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

（

３．２

）将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专用于江铃制造的福特品牌整车的组装、销售和售后服务；

（

３．３

）向福特及其关联公司销售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

（

４

）许可费：福特在合同期限内将不向江铃收取任何许可费。

（

５

）江铃对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长安福特”）共用零件的采购：江铃将与长安福特另行签署协

议、就江铃向长安福特供应商采购长安福特共用零件取得其同意。

４

、《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技术许可合同—应用于江铃品牌整车》的主要内容

（

１

）合同产品及其零部件：由江铃生产的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合同产品将匹配

于江铃品牌整车。

（

２

）合同期限：十年

（

３

）许可范围：

（

３．１

）在本合同期限内于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使用合同技术（包括任何专利

权）制造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该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仅限用于江铃品牌整车）；

（

３．２

）为向江铃品牌整车提供售后服务的目的而在指定的市场内销售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

（

３．３

）向指定的市场销售合同产品，以供在该等市场组装江铃品牌整车；

（

３．４

）在指定的中国境内外市场上销售匹配有合同产品的江铃品牌整车。

（

４

）许可费：就每一台江铃依据上述许可生产的合同产品，其许可费金额为

８０

美元。

５

、《有关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项目的工程服务协议—应用于江铃品牌整车》的

主要内容

（

１

）工程服务应当包括：

１

）依据双方商定的江铃国产化计划，由福特提供的、与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

零部件的开发、认证和测试相关的境外技术支持；

２

）为确保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在批产日满足中

国市场特有要求，由福特实施的境外工程和设计变更以及其他相关工作；

３

）在合同产品批产日后，由福

特提供的、与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在其生产周期内发生的持续性更新、修改和变更有关的工程工

作和行政性支持；

４

）在福特或福特全球供应商的设施向江铃人员提供与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的

产品开发、制造以及售后服务有关的支持；和

５

）其他福特根据江铃不时提出的需求提供的境外工程服

务。

（

２

）作为福特在本协议项下提供的前期工程服务的对价，江铃应以美元现金向福特或其指定方直接

支付总金额为

２６８

万美元的工程服务费。

６

、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协议定价。 工程服务费是按项目所费工时及福特对外通用的标准工时工资

确定。

７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从福特引入新

Ｉ４ ２．０

升

ＧＴＤＩ

（燃油经济提升型）发动机将有助于公司在行业内继续保持竞争优势。福

特在该发动机项目前期工作中提供的工程服务能确保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史建三先生、关品方先生、王旭女士就上述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１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２

、我们详细了解了有关协议的相关内容。 经过认真地审查，我们认为有关技术许可合同对从福特汽

车公司引进产品和技术是必须的；在上述项目中的前期工作中，福特提供的工程服务是必需的，定价是

合理的。

四 、备查文件目录

１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２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８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

Ａ

股股东；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

Ｂ

股股东。 如股东本人因故不能到会，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６

、会议地点：中国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５０９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和福特环球技术公司之间的《

Ｊ０９

整车技术许可合同》；

２

、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

Ｊ０９

整车项目工程服务协议》。

上述议案详见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上的《江铃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代理出席的人士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参见附件

１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法人股东代表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单位的授权委托书办理出席会议

登记。

Ｂ

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代理出席人士持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办理出席会议登

记。

非江西省南昌市本埠的公司股东（包括

Ｂ

股股东）可以通讯方式预约登记。 （出席会议的回执见附件

２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８

月

２８

日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至

１１

：

３０

时，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至

１７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

、大会预期不超过一天。 参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５０９

号公司证券部

电话：

８６－７９１－８５２６６１７８

传真：

８６－７９１－８５２３２８３９

邮编：

３３０００１

联系人：全实、龚辉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附件１：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请对各项议案明确表示赞成、反对、弃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股份类别（

Ａ

股或

Ｂ

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附件２：

出席股东大会回执

致：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Ｂ

股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签名：

股东账号：

股东签署：（盖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